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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湖南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事
项的通知

公司名称 腾博智慧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红树湾壹号A座1805

联系电话 13648085207 13648085207

产品详情

为贯彻国务院和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联席会议有关要求，落实省政府相关工作部署，湖南证监局联合省市相关部门建立综合研判机制，优化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以下简称“私募机构”）登记备案流程。为湖南私募基金行业发展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发挥综合研判机制“扶优限劣”和“源头把关”的作用，提高私募机构登记备案质量和效率，引导私募机构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1.注册地为湖南省，拟新设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机构。

2.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拟在湖南省新设私募基金的机构。
3.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拟变更注册地或办公地为湖南省的机构。
二、申请流程

1.申请名称。符合适用范围1和适用范围2的机构，拟新设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首先向拟登记地企业登记机关申请企业名称预先登记，经企业登记机关确认后，打印《企业名称登记保留意见书》。

2.准备材料。符合适用范围1和适用范围2的机构，从湖南证监局及相关部门网站下载《湖南省新设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注册申请材料清单》（股权类/证券类，附件1）、《湖南省新设私募基金登记注册申请材料清单》（股权类/证券类，附件2）、《私募基金管理人合规经营承诺书》（附件3）。符合适用范围3，拟变更注册地或办公地为湖南省的私募基金管理人，须提供基金业协会系统填报的机构登记材料和所管理基金的备案材料。

3.提交材料。湖南证监局将建立“湖南省私募基金行业综合研判工作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实现材料接收、机构通知、信息共享等环节线上办理。机构应根据材料清单准备相关资料，按照系统要求，填写相关资料或上传盖章文件扫描件。湖南证监局或其授权的行业协会根据材料完备性决定是否正式接收。对不予接收的，将告知机构存在的问题和相关要求。系统上线时间另行通知，系统上线前暂时通过线下方式进行。机构根据材料清单提交盖章的扫描电子档文件发送至指定邮箱，纸质档文件由企业自行妥善保留。

4.商事注册。正式接收机构材料后，湖南证监局会同省市相关部门完成相关流程后，通过系统或线下等方式通知机构前往市场主体登记机关办理企业商事登记注册流程。

5.登记备案。湖南证监局通过中国证监会中央信息监管平台“私募投资基金监管信息系统”，将湖南辖区通过综合研判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的信息同步发送给基金业协会。符合适用范围1和适用范围2的机构，私募基金管理人须在申领营业执照12个月内，私募基金须在申领营业执照6个月内完成基金业协会的登记备案，未经登记备案不得展业。限期未完成基金业协会的登记备案，机构应当主动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注销。

综合研判机制不做实质性事前审查，不构成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作为基金财产安全的保证。

各相关机构根据通知要求，按照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标准，根据要求提交材料，确保材料及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对提供材料虚假和未履行承诺的机构，我局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置。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执行。
  特此通知。

      
 

 湖南证监局   
2022年10月17日

来源：湖南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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